劳动报社宣传服务协议

甲方：                    
乙方：劳 动 报 社
鉴于甲、乙双方拟在《劳动报》上进行宣传方面的合作，为明确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
一、宣传服务内容 
1．乙方应于                      期间刊登甲方的宣传版面。

2．规    格:              。
3．颜    色：       （彩色或黑白）。

二、宣传服务收费
1．乙方向甲方提供宣传版面及版面编排服务。
2．甲方支付宣传服务费人民币（大写）：                。
3．付款方式：              （现金或银行汇款等） 。
4．双方同意甲方应根据以下第 ① 条约定方式支付宣传费用：

① 甲方应在宣传内容刊登之日起    内，支付本协议约定全部宣传服务费用。

② 甲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日内支付宣传服务费用的   %，余款应在宣传服务期满之日起    日内付清。
三、内容确认和修改

1．甲方须提前三天将广告内容交乙方编排。如有特殊情况，甲方要求在一天内发布广告的，经乙方同意后应额外支付广告款总额10％的加急费。
2．对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宣传内容，乙方应提前二天通知甲方及时修正，否则不予刊登。
3．未经甲方书面认可，乙方不得改动广告样稿，否则应对由改稿所产生的错误承担责任。但遇特殊新闻处理的需要,乙方有权临时调整版面或延缓发布，并不应被认为属违约情形。但发生该等情况，应及时通知甲方。

4．甲方应保证其广告中引用的图、文、数据等内容均真实合法，且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相关权利，不得进行夸大或不实宣传。否则，如果因甲方提供的广告内容虚假或广告内容侵犯了第三方的合法权益，甲方需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所有责任，同时赔偿乙方因此受到的所有损失。
四、特别条款：                                                                
五、违约责任：
1．预付款的项目，甲方未根据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费用的，乙方有权拒绝为甲方刊登宣传版面，并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2．甲方未根据合同约定按时足额付款的（含预付款），每迟延一天，乙方有权根据应付未付金额千分之一的标准要求甲方加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3．宣传版面刊登排版确定后，若甲方要求撤销刊登内容的，则应支付服务费总额20％的违约金。

4．乙方未能根据合同约定按时、准确为甲方发布宣传版面的，双方应协商由乙方免费安排重新发布。 
六、双方约定：在履行本协议时若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则诉至协议履行地法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七、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盖章生效，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名称（章）：                         乙方名称（章）：劳动报社
地    址：                              地    址：上海市昌平路700号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账    号：                              账    号：0204014210004605    

                                        经 办 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62186600（总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